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說明：

教育部 

受文者： 國立政治大學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0年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 臺教資(二)字第1100010221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　
附件： 徵件須知

檢送「教育部辦理補助前瞻顯示科技跨域應用校園示範

場域計畫徵件須知」1份，請查照。

依據行政院「臺灣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行動計畫」及本

部108年5月15月以臺教資（一）字第1080061943B號令修
正發布「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

點」辦理。

本計畫呼應2030智慧生活應用情境，鼓勵大學校院選定
場域，定義該場域未來應用情景與需求，善用我國顯示

科技基礎，結合5G及智慧聯網等相關技術，建置以顯示
科技為主的創新應用校園示範場域，跨域創新設計虛實

融合、無所不在的人機互動介面，落實校園智慧生活應

用，並鼓勵善用場域特色輔助顯示科技相關課程教學或

校園跨領域創新應用與技術開發，提供可操作之實作/實
證等，協力培育前瞻顯示科技跨域應用人才及孕育臺灣

顯示產業升級與創新能量。

本計畫總期程自110年起至113年止，本期（第一期）期
程自本部核定日（暫定110年7月1日）起至111年12月31
日止，每案本部補助最高額度新臺幣1,200萬元，暫定補
助2案為原則。申請方式：

裝

訂

線

           

 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電子公文

函
地址 ： 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　真 ： 02-27387844
聯絡人 ： 葉玟芳
電　話 ： 02-771290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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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

(二)

(三)

(四)

四、

五、

申請學校應經由校級或院級單位提出計畫申請，並由

該單位主管擔任計畫主持人，每校申請至多以1案為原
則。

本計畫申請分為2階段，第1階段係受理「計畫構想
書」，請於110年3月31日前至本部計畫申請系統
（https://cfp.moe.gov.tw/）完成線上申請。逾期未完成
線上申請及電子檔上傳者，不予受理。

計畫構想書經本部初評通過之學校，始得提出第2階段
「計畫書」申請，請依本部計畫辦公室通知，於指定

期日內完成計畫書申請作業。

計畫構想書與計畫書資料不齊、未依規定用印、申請

資格不符、或一校申請超過1案等不符申請相關規範
者，獲通知後，應於期限內補正，屆期未補正者，將

不予受理。計畫審核完畢，計畫構想書與計畫申請書

不予退還。

本徵件須知及相關附件（含計畫申請書格式）可於本部

網站（首頁/本部各單位/資訊及科技教育司/電子布告欄）
下載。本計畫將舉辦徵件說明會，會中將邀請業界代表

分享相關技術應用趨勢。詳細活動資訊請逕上報名網站

查詢，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dVVpay。
有關申請計畫或報名說明會有任何問題，請提供姓名、

服務單位、連絡方式及問題等資訊，寄信至本計畫聯絡

信箱:smartdisplaypo@gmail.com詢問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學校院

副本：國立臺灣大學光電工程學研究所林晃巖教授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電系陳皇銘

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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